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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907]一、项目背景
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此项工作。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永久基本农田是耕地的精华，完成永久基本农田控制线划定功在当前、利及长远。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保障，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实施乡村振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根据云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建设高效率的干线网，实施普通国省道改造，G320芒市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属于适时启动建设项目42条中第4条。项目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地区，是沟通德宏州东北、西南向的一条主要连接线。本项目的建设将有助于形成德宏州东北、西南贯穿全境的干线公路，实现东北、西南向便捷、有效的衔接。因此，本项目建成后将完善云南省国省道公路网规划实施，完善省、市、县公路网络，增加区域路网密度，提升公路服务能力。
区域内道路主要为：铁路有大瑞铁路；高速公路有杭瑞高速、芒梁高速，芒市绕城高速；国省道及重要城市道路包括G320、S318 芒那公路；县乡路及村道有双新线、芒象线等。
本项目的建设，对改善区域路网结构、提升公路服务能力，落实“一带一路”“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战略部署，主动服务和融入“ 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促进开发沿线旅游资源，加快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维护边疆稳定，提高处理突发事件应变能力，加强国防交通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bookmark: _Hlk38792723][bookmark: _Toc37838256][bookmark: _Toc521158432]图1-1项目位置示意图杭瑞高速
本项目

[bookmark: _Toc2577]二、项目建设依据
1、《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通知》（云政办发〔2022〕1号）
拟建项目地处云南省德宏州境内，是《云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适时启动建设项目42条中第4条。项目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地区，是沟通德宏州东北、西南向的一条主要连接线。本项目的建设将有助于形成德宏州东北、西南贯穿全境的干线公路，实现东北、西南向便捷、有效的衔接。因此，本项目建成后将完善云南省国省道公路网规划实施，完善省、市、县公路网络，增加区域路网密度，提升公路服务能力。项目属于《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中，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对占用的必要性、合理性和补划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严格论证。符合受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范围。
[bookmark: _Toc28064]三、土地用途调整原则和依据
[bookmark: _Toc23336][bookmark: _Toc24168]3.1 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原则
合法合规原则：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必须符合国家规定。
保护优先原则：建设项目布局应在实地踏勘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避让永久基本农田。
实事求是原则：严格按照优化后的项目用地功能区布局，编制补划方案，严禁“搭车”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量质并重原则：严格落实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的规定，按照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要求，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地类必须是耕地，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不得低于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平均质量等别。
公开编制原则：听取相关部门和公众意见，并组织专家论证。
动态更新原则：建立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台账，动态更新县级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并纳入年度土地变更调查。
[bookmark: _Toc4645]3.2规划修改原则
保护耕地原则：履行好耕地保护责任，应充分论证减少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各项措施和可行性，严守耕地红线。
节约集约原则：规划修改涉及的项目用地，符合节约集约用地相关要求、准入条件和行业用地标准等。
公众参与原则：规划修改充分听取了社会公众意见，举行听证，充分论证，修改方案依法公示。
[bookmark: _Toc21987]3.3 法律依据
[bookmark: _Toc17345]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1月8日修订）；
4、《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2015年9月25日修）；
5、《云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0年5月26日颁布）；
6、其他法律法规依据。
[bookmark: _Toc23093]3.4 政策文件依据
[bookmark: _Toc11143]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号）；
2、《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2号）；
3、《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72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8〕1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3号）；
6、《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促进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意见》（云政发〔2011〕185号）；
7、《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高速公路建设的意见》（云发〔2016〕19号）；
8、《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意见》（云政发〔2017〕69号）；
[bookmark: _Hlk77106024]9、《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改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审查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99号）；
10、《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提高用地审批效率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意见》（云国土资〔2015〕81号）；
11、《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修改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电〔2015〕37号）。
12、《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实地踏勘和论证技术指南的通知》（云国土资规〔2017〕67号）；
13、《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实施细则和云南省土地征收农用地转用审批管理细则（2017年修订）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29号）;
14、《云南省国土资源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文件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65号）；
15、《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重大项目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方案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83号）；
16、《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规范过渡期规划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235号）。
1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号）；
18、《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规范过渡期规划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235号）；
19、《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
20、《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管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21、《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183号）；
2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1〕14号）；
23、《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过渡期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2021〕44号）；
24、《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大重大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保障力度工作方案的通知》（云自然资空规〔2021〕178号）；
25.《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大建设项目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审核有关事项的通知》（云自然资耕保〔2021〕478号）。
[bookmark: _Toc396]3.5 规范及标准
1、G/B2260-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2、G/B21010-2007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3、TD/T1032-2011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
4、TD/T1004-2003农用地分等规程；
5、TD/T1016-2007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
6、TD/T1017-2008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基本农田调查技术规程；
7、《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4-2010）；
8、《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7-2010）；
9、《云南省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电子数据要求》（试行）；
10、《云南省市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技术指南》；
11、《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技术要求》；
12、《云南省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实施方案》；
13、《云南省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数据库标准（2017版）》；
14、《云南省重大项目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方案编制指南（试行）》；
15、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
[bookmark: _Toc17875]3.6 相关规划
1、《芒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善方案》；
2、《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4-2010）；
3、《县级土地利用总体制规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7-2010）；
4、《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程》（TD/T1025-2010）；
5、《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程》（TD/T1022-2009）；
6、《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1028-2010）；
7、《云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技术要求》(2016年5月)；
8、《芒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数据》；
9、《芒市2020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
10、《芒市2019年度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成果》；
11、《芒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数据》。
[bookmark: _Toc1077][bookmark: _Toc1163]3.7其它依据
1、《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通知》（云政办发〔2022〕1号）；
[bookmark: _Toc13933]四、项目涉及芒市用地情况
[bookmark: _Toc25750][bookmark: _Toc79586842]4.1 上级分解指标调整
根据G320芒市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实际指标需求情况，申请使用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11.4918公顷追加到芒市后，上级下达芒市的建设用地总规模，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均增加11.4918公顷；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增加11.0913公顷；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增加9.8471公顷，并将追加的指标相应的分解至芒市镇、风平镇，由于占用补划后芒市镇永久保基本农田面积小于上级下达保护任务，而风平镇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大于上级下达保护任务，因此调芒市镇、风平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调整后芒市上级下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保持不变，详见下表。
表4-1芒市上级下达指标调整表
单位：公顷
	指标名称
	上级下达指标

	
	修改前
	修改后
	变化量

	芒市主要控制指标
	耕地保有量
	53133
	53133
	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48755
	48755
	0

	
	建设用地总规模
	12845.29
	12856.7818
	11.4918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0318.29
	10318.29
	0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1553.29
	1564.7818
	11.4918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1460.34
	1471.4313
	11.0913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923.34
	933.1871
	9.8471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1200
	1200
	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3581
	3581
	0

	芒市镇主要控制指标
	耕地保有量
	3763.06
	3763.06
	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3518
	3518
	0

	
	建设用地总规模
	2438.9
	2444.0314
	5.1314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1984.49
	1984.49
	-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578.54
	583.6714
	5.1314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551.49
	556.5115
	5.0215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385.71
	389.7279
	4.0179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0
	0
	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008.52
	1008.52
	0

	风平镇主要控制指标
	耕地保有量
	10840.72
	10840.72
	0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8282
	8282
	0

	
	建设用地总规模
	3347.73
	3354.0904
	6.3604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503.38
	2503.38
	-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670.29
	676.6504
	6.3604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626.94
	633.0098
	6.0698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438.55
	444.3792
	5.8292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
	399.41
	399.41
	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692.82
	692.82
	0


[bookmark: _Toc9435]4.2 项目占用土地利用现状地类情况
涉及芒市用地128.7355公顷，其中：农用地122.5504公顷（耕地20.4112公顷、种植园用地6.6539公顷、林地85.7430公顷、草地4.2055公顷、其他农用地5.5368公顷），建设用地5.7520公顷，未利用地0.4331公顷。
建设项目拟用地规模128.7355公顷，主体工程用地125.5397公顷（路基工程用地113.6427公顷，桥梁工程用地11.8970公顷），沿线设施用地3.1958公顷。
表4-2占用土地利用现状地类情况
单位：公顷
	土地分类
	沿线设施
	路基
	桥梁
	合计

	农用地
	耕地
	0
	18.4336
	1.9776
	20.4112

	
	其中
	水田
	0
	8.1789
	1.3392
	9.5181

	
	
	水浇地
	0
	
	0.0215
	0.0215

	
	
	旱地
	0
	10.2547
	0.6169
	10.8716

	
	种植园用地
	0.236
	6.1406
	0.2773
	6.6539

	
	其中
	果园
	0.236
	5.1957
	0.2206
	5.6523

	
	
	橡胶园
	0
	0.2784
	
	0.2784

	
	
	其他园地
	0
	0.6665
	0.0567
	0.7232

	
	林地
	2.9598
	74.8482
	7.935
	85.743

	
	其中
	乔木林地
	2.6702
	68.1488
	7.0344
	77.8534

	
	
	竹林地
	0
	6.0692
	0.7719
	6.8411

	
	
	灌木林地
	0
	0.0917
	
	0.0917

	
	
	其他林地
	0.2896
	0.5385
	0.1287
	0.9568

	
	草地
	0
	3.995
	0.2105
	4.2055

	
	其中
	其他草地
	0
	3.995
	0.2105
	4.2055

	
	其他农用地
	0
	4.7396
	0.7972
	5.5368

	
	其中
	交通运输用地
	0
	0.8594
	0.1112
	0.9706

	
	
	其中
	农村道路
	0
	0.8594
	0.1112
	0.9706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0
	0.6823
	0.3126
	0.9949

	
	
	其中
	沟渠
	0
	0.0722
	0.0172
	0.0894

	
	
	
	水库水面
	0
	0.1249
	0.2855
	0.4104

	
	
	
	坑塘水面
	0
	0.4852
	0.0099
	0.4951

	
	
	其他土地
	0
	3.1979
	0.3734
	3.5713

	
	
	其中
	田坎
	0
	2.9322
	0.3734
	3.3056

	
	
	
	设施农用地
	0
	0.2657
	
	0.2657

	
	小计
	3.1958
	108.157
	11.1976
	122.5504

	建设用地
	住宅用地
	0
	2.1772
	0.3255
	2.5027

	
	其中
	农村宅基地
	0
	2.1772
	0.3255
	2.5027

	
	工矿用地
	0
	0.265
	0.2154
	0.4804

	
	其中
	采矿用地
	0
	0.0983
	0.2154
	0.3137

	
	
	工业用地
	0
	0.1667
	
	0.1667

	
	交通运输用地
	0
	2.1215
	0.0561
	2.1776

	
	其中
	公路用地
	0
	0.3736
	0.0399
	0.4135

	
	
	铁路用地
	0
	1.5917
	0.0162
	1.6079

	
	
	城镇村道路用地
	0
	0.1562
	
	0.156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
	0.2327
	0
	0.2327

	
	其中
	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用地
	0
	0.2327
	
	0.2327

	
	特殊用地
	0
	0.3244
	0.0342
	0.3586

	
	小计
	0
	5.1208
	0.6312
	5.752

	未利用地
	其他土地
	0
	0.0038
	0.0453
	0.0491

	
	其中
	裸土地
	0
	0.0038
	0.0453
	0.049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0
	0.3611
	0.0229
	0.384

	
	其中
	河流水面
	0
	0.3611
	0.0229
	0.384

	
	小计
	0
	0.3649
	0.0682
	0.4331

	合计
	3.1958
	113.6427
	11.8970
	128.7355



[bookmark: _Toc314]4.3 占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情况
该项目占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9.8471公顷（水田5.2643公顷、旱地4.5828公顷），平均质量等别8.0等；共涉及芒市镇、风平镇2个乡镇，其中占用芒市镇全域永久基本农田4.0179公顷、占用风平镇全域永久基本农田5.8292公顷。
从功能分区分析，路基工程占用8.3975公顷（旱地4.0232公顷、水田4.3743公顷），桥梁工程占用1.4496公顷（旱地0.5596公顷、水田0.89公顷），详见下表。
表4-3项目占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表
单位：公顷
	类型
	行政区
	功能分区

	
	芒市镇
	风平镇
	总计
	路基
	桥梁
	小计

	地类
	旱地
	3.1314
	1.4514
	4.5828
	8.3975
	1.4496
	9.8471

	
	水田
	0.8865
	4.3778
	5.2643
	4.0232
	0.5596
	4.5828

	
	总计
	4.0179
	5.8292
	9.8471
	4.3743
	0.89
	5.2643

	坡度级
	1
	0
	2.1592
	2.1592
	2.1592
	0
	2.1592

	
	2
	0.2934
	3.67
	3.9634
	3.2389
	0.7245
	3.9634

	
	3
	2.3841
	0
	2.3841
	1.659
	0.7251
	2.3841

	
	4
	1.3404
	0
	1.3404
	1.3404
	0
	1.3404

	质量等级
	6
	0.8664
	4.3778
	5.2442
	4.3743
	0.8699
	5.2442

	
	7
	0.0201
	0
	0.0201
	0
	0.0201
	0.0201

	
	9
	0
	1.4514
	1.4514
	1.0242
	0.4272
	1.4514

	
	11
	3.1314
	0
	3.1314
	2.999
	0.1324
	3.1314

	平均等别
	8
	8


[bookmark: _Toc23620]4.4 占用芒市坝区永久基本农田情况
该项目占用芒市坝区永久基本农田1.7798公顷（水田1.5775公顷、旱地0.2023公顷），平均国家利用等别为6.3等；共涉及芒市镇及风平镇2个乡镇，其中占用芒市镇0.2908公顷、占用风平镇1.4890公顷。
从功能分区分析，路基工程占用1.2867公顷（水田1.2867公顷），桥梁工程占用0.4931公顷（旱地0.2023公顷、水田0.2908公顷），详见下表。
表4-4项目占用芒市坝区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表
单位：公顷
	类型
	行政区
	功能分区

	
	芒市镇
	风平镇
	总计
	路基
	桥梁
	小计

	地类
	旱地
	0
	0.2023
	0.2023
	1.2867
	0.4931
	1.7798

	
	水田
	0.2908
	1.2867
	1.5775
	
	0.2023
	0.2023

	
	总计
	0.2908
	1.489
	1.7798
	1.2867
	0.2908
	1.5775

	坡度级
	1
	0
	0
	0
	0
	0
	0

	
	2
	0.1951
	1.489
	1.6841
	1.2867
	0.3974
	1.6841

	
	3
	0.0957
	0
	0.0957
	0
	0.0957
	0.0957

	
	4
	0
	0
	0
	0
	0
	0

	质量等级
	6
	0.2908
	1.2867
	1.5775
	1.2867
	0.2908
	1.5775

	
	7
	0
	0
	0
	0
	0
	0

	
	9
	0
	0.2023
	0.2023
	0
	0.2023
	0.2023

	
	11
	0
	
	0
	0
	0
	0

	平均等别
	6.3
	6.3


[bookmark: _Toc25509]4.5 占用芒市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情况
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均位于芒市城镇周边，该项目占用芒市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9.8471公顷（水田5.2643公顷、旱地4.5828公顷），平均质量等别8.0等；共涉及芒市镇及风平镇2个乡镇，其中占用芒市镇4.0179公顷、占用风平镇5.8292公顷。
从功能分区分析，路基工程占用8.3975公顷（旱地4.0232公顷、水田4.3743公顷），桥梁工程占用1.4496公顷（旱地0.5596公顷、水田0.89公顷），详见下表。
表4-5项目占用芒市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表
单位：公顷
	类型
	行政区
	功能分区

	
	芒市镇
	风平镇
	总计
	路基
	桥梁
	小计

	地类
	旱地
	3.1314
	1.4514
	4.5828
	8.3975
	1.4496
	9.8471

	
	水田
	0.8865
	4.3778
	5.2643
	4.0232
	0.5596
	4.5828

	
	总计
	4.0179
	5.8292
	9.8471
	4.3743
	0.89
	5.2643

	坡度级
	1
	0
	2.1592
	2.1592
	2.1592
	0
	2.1592

	
	2
	0.2934
	3.67
	3.9634
	3.2389
	0.7245
	3.9634

	
	3
	2.3841
	0
	2.3841
	1.659
	0.7251
	2.3841

	
	4
	1.3404
	0
	1.3404
	1.3404
	0
	1.3404

	质量等级
	6
	0.8664
	4.3778
	5.2442
	4.3743
	0.8699
	5.2442

	
	7
	0.0201
	0
	0.0201
	0
	0.0201
	0.0201

	
	9
	0
	1.4514
	1.4514
	1.0242
	0.4272
	1.4514

	
	11
	3.1314
	0
	3.1314
	2.999
	0.1324
	3.1314

	平均等别
	8
	8


[bookmark: _Toc2355]4.6项目不符合土地用途部分的用地情况
项目选址不可避免占用了芒市永久基本农田9.8471公顷，不符合土地用途管制。
本次用途调整针对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部分进行调整，其中农用11.0913公顷（耕地9.8471公顷、其他农用地1.2442公顷），其他土地0.4005公顷（全部为水域）。需对芒市土地用途进行局部调整，使项目用地符合土地用途，满足项目用地报批的需求。
表4-6 项目不符合土地用途的部分用地情况
单位：公顷
	地类
	芒市镇
	风平镇
	总计

	农用地
	耕地
	4.0179
	5.8292
	9.8471

	
	其他农用地
	1.0036
	0.2406
	1.2442

	
	农用地合计
	5.0215
	6.0698
	11.0913

	建设用地
	城乡建设用地
	0
	0
	0

	
	交通水利用地
	0
	0
	0

	
	其他建设用地
	0
	0
	0

	
	建设用地合计
	0
	0
	0

	其他土地
	水域
	0.1099
	0.2906
	0.4005

	
	其他土地合计
	0.1099
	0.2906
	0.4005

	土地总面积
	5.1314
	6.3604
	11.4918


[bookmark: _Toc5605]五、项目涉及芒市基本农田补划情况
[bookmark: _Toc9835]5.1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分布
结合G320芒市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实际占用芒市永久基本农田的数量和地类，按照自然资规〔2019〕1号文件要求，重大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需按照“数量不减、质量不降、布局稳定”的要求进行补划，并按照法定程序修改相应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必须是坡度小于25度的耕地，原则上与现有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占用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的，原则上在城市周边范围内补划，经实地踏勘论证确实难以在城市周边补划的，按照空间由近及远、质量由高到低的要求进行补划。保证补划后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坝区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并与现有永久基本农田形成集中连片的布局。
G320芒市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涉及芒市芒市镇、风平镇，由于项目涉及城镇周边、坝区和水田基本农田数量较大。
经多方充分协商，补划地块选取主要考虑坝区、水田、国家利用等相当的耕地，并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微调。芒市共选取补划地块6块，补划永久基本农田10.4557公顷。
[bookmark: _Toc1269]5.2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地块与相关规划衔接
1、经补划地块与已有项目范围及已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地块空间叠加分析，补划地块无重叠，无重复补划情况。
2、通过与芒市国土空间规划的建设项目进行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芒市的国土空间规划项目用地。
3、通过与芒市城镇开发边界试划成果和村庄建设边界试划成果进行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芒市的城镇开发试划边界和村庄建设试划边界。
4、通过与芒市“十四五”规划的建设项目进行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芒市的“十四五”规划项目用地。
5、通过与芒市城市规划进行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芒市的城市规划项目用地范围。
6、通过与芒市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芒市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用地，并且不在预留建设用地范围内。
7、通过与芒市最新矿产资源规划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县内的矿权。
8、通过与芒市交通、水务、环保等规划进行衔接，补划地块不占用芒市的交通、水务、生态红线范围。
[bookmark: _Toc23862]5.3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
补划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10.4557公顷，共涉及6个图斑，补划地类全部为水田，平均质量等别为6.0等；其中补划全域永久基本农田芒市镇0.2746公顷，风平镇10.1811公顷。
[bookmark: _Toc19529][bookmark: _Toc40087873]5.4 坝区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
补划坝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3.7343公顷，补划地类均为水田，平均等别为6.1等。其中补划坝区永久基本农田风平镇3.4597公顷，芒市镇0.2746公顷。
[bookmark: _Toc23870]5.5 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
补划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0.4557公顷，补划地类均为水田，平均等别为6.0等；其中补划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芒市镇0.2746公顷，风平镇10.1811公顷。
表5-1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表
单位：公顷
	类型
	涉及乡镇
	合计
	地类构成
	耕地坡度构成
	质量等别
	平均等别

	
	
	
	水田
	1级
	2级
	6等
	9等
	

	全域
	风平镇
	10.1811
	10.1811
	10.1811
	
	10.0669
	0.1142
	6.0 

	
	芒市镇
	0.2746
	0.2746
	
	0.2746
	0.2746
	
	

	小计
	10.4557
	10.4557
	10.1811
	0.2746
	10.3415
	0.1142
	

	坝区
	风平镇
	3.4597
	3.4597
	3.4597
	
	3.3455
	0.1142
	6.1

	
	芒市镇
	0.2746
	0.2746
	
	0.2746
	0.2746
	
	

	小计
	3.7343
	3.7343
	3.4597
	0.2746
	3.6201
	0.1142
	

	城镇周边
	风平镇
	10.1811
	10.1811
	10.1811
	0
	10.0669
	0.1142
	6.0 

	
	芒市镇
	0.2746
	0.2746
	0
	0.2746
	0.2746
	0
	

	小计
	10.4557
	10.4557
	10.1811
	0.2746
	10.3415
	0.1142
	


[bookmark: _Toc32451][bookmark: _Toc37838279]5.6 永久基本农田占补分析
[bookmark: _Toc520855161][bookmark: _Toc511603857]1.全域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对比分析
G320芒市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占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9.8471公顷，补划全域永久基本农田10.4557公顷，多补划了0.6086公顷，能满足补划要求。
表5-2 芒市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情况对比表
单位：公顷
	分类
	占用
	补划
	变化量（补划-占用）

	行政区划
	风平镇
	5.8292
	10.1811
	4.3519

	
	芒市镇
	4.0179
	0.2746
	-3.7433

	地类构成
	水田
	5.2643
	10.4557
	5.1914 

	
	旱地
	4.5828
	0
	-4.5828 

	耕地坡度级
	1
	2.1592
	10.1811
	8.0219 

	
	2
	3.9634
	0.2746
	-3.6888 

	
	3
	2.3841
	0
	-2.3841 

	
	4
	1.3404
	0
	-1.3404 

	质量等别
	6
	5.2442
	10.3415 
	5.0973 

	
	7
	0.0201
	0.0000 
	-0.0201 

	
	9
	1.4514
	0.1142 
	-1.3372 

	
	11
	3.1314
	0
	-3.1314 

	
	平均质量等级
	8.0 
	6.0 
	-2.0 

	总计
	9.8471
	10.4557
	0.6086 


2、坝区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对比分析
G320芒市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占用芒市坝区永久基本农田1.7798公顷，补划坝区永久基本农田3.7343公顷，多补划了1.9545公顷，满足补划要求。




表5-3芒市坝区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前后对表
单位：公顷
	分类
	占用
	补划
	变化量（补划-占用）

	行政区划
	风平镇
	1.489
	3.4597
	1.9707

	
	芒市镇
	0.2908
	0.2746
	-0.0162

	地类构成
	水田
	1.5775
	3.7343
	2.1568

	
	旱地
	0.2023
	0
	-0.2023

	耕地坡度级
	1
	0
	3.4597
	3.4597

	
	2
	1.6841
	0.2746
	-1.4095

	
	3
	0.0957
	0
	-0.0957

	
	4
	0
	0
	0

	质量等别
	6
	1.5775
	3.6201 
	2.0426

	
	7
	0
	0 
	0

	
	9
	0.2023
	0.1142 
	-0.0881

	
	11
	0
	0
	0

	
	平均质量等级
	6.3 
	6.1 
	-0.2 

	总计
	1.7798
	3.7343
	1.9545


3.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对比分析
G320芒市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占用芒市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9.8471公顷，补划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10.4557公顷，多补划了0.6086公顷，能满足补划要求。
表5-4 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对比分析表
单位：公顷
	分类
	占用
	补划
	变化量（补划-占用）

	行政区划
	风平镇
	5.8292
	10.1811
	4.3519

	
	芒市镇
	4.0179
	0.2746
	-3.7433

	地类构成
	水田
	5.2643
	10.4557
	5.1914

	
	旱地
	4.5828
	0
	-4.5828

	耕地坡度级
	1
	2.1592
	10.1811
	8.0219

	
	2
	3.9634
	0.2746
	-3.6888

	
	3
	2.3841
	0
	-2.3841

	
	4
	1.3404
	0
	-1.3404

	质量等别
	6
	5.2442
	10.3415
	5.0973

	
	7
	0.0201
	0
	-0.0201

	
	9
	1.4514
	0.1142
	-1.3372

	
	11
	3.1314
	0
	-3.1314

	
	平均质量等级
	8.0 
	6.0 
	-2.0 

	总计
	9.8471
	10.4557
	0.6086


[bookmark: _Toc4155]5.7调整区域地类变化情况
1、调整区域地类流向情况
本次土地用途调整，芒市将调入地块耕地9.8471公顷、其他农用地1.2442公顷、水域0.4005公顷调整为交通水利用地，涉及芒市镇和风平镇。具体详见下表。
表5-5  调入地块地类调整流向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
	调整前规划地类
	调整后规划地类

	
	小计
	耕地
	其他农用地
	水域
	

	芒市
	11.4918
	9.8471
	1.2442
	0.4005
	公路用地

	芒市镇
	5.1314
	4.0179
	1.0036
	0.1099
	

	风平镇
	6.3604
	5.8292
	0.2406
	0.2906
	


2、调整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情况
调整区域内地类修改后，农用地面积减少11.0913公顷，其他土地面积减少0.4005公顷，建设用地面积增加11.4918公顷。具体详见下表：
表5-6 芒市调整区域土地利用地类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类
	芒市
	芒市镇
	风平镇

	
	修改前
	修改后
	变化量
	修改前
	修改后
	变化量
	修改前
	修改后
	变化量

	农用地
	耕地
	9.8471
	0
	-9.8471
	4.0179
	0
	-4.0179
	5.8292
	0
	-5.8292

	
	其他农用地
	1.2442
	0
	-1.2442
	1.0036
	0
	-1.0036
	0.2406
	0
	-0.2406

	
	农用地合计
	11.0913
	0
	-11.0913
	5.0215
	0
	-5.0215
	6.0698
	0
	-6.0698

	建设用地
	交通水利用地
	0
	11.4918
	11.4918
	0
	5.1314
	5.1314
	0
	6.3604
	6.3604

	
	建设用地合计
	0
	11.4918
	11.4918
	0
	5.1314
	5.1314
	0
	6.3604
	6.3604

	其他土地
	水域
	0.4005
	0
	-0.4005
	0.1099
	0
	-0.1099
	0.2906
	0
	-0.2906

	
	其他土地合计
	0.4005
	0
	-0.4005
	0.1099
	0
	-0.1099
	0.2906
	0
	-0.2906

	土地总面积
	11.4918
	11.4918
	0
	5.1314
	5.1314
	0
	6.3604
	6.3604
	0


[bookmark: _Toc24621]5.8建设用地管制区调整
本次土地用途调整，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地块均在限制建设区，不涉及管制区修改。
[bookmark: _Toc28662]5.9土地用途分区调整
土地用途分区调整中把9.8471基本农田保护区调出，划为其他用地区，把10.4557公顷一般农地区划为基本农田保护区。详见下表。
表5-7芒市调整区域土地用途区调整流向表
单位：公顷
	土地用途区
	修改前
	修改后

	基本农田保护区
	9.8471
	10.4557

	一般农地区
	10.4557
	0

	其他用地区
	0
	9.8471

	小计
	20.3028
	20.3028


[bookmark: _Toc23473]六 结论
[bookmark: _Toc14700]6.1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bookmark: _Toc37838281][bookmark: _Toc522002696]（1）本项目已纳入《云南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适时启动建设项目42条中第4条。
（2）项目本着“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及“坚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因地制宜，科学选址，从工程地质、地形地貌、高速公路设计等方面，在施工设计阶段对范围进行局部优化调整、多方案比选，仍无法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占用。
（3）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8〕1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通知》（自然资规〔2018〕3号）和《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云自然资规〔2020〕1号）等文件规定要求，待项目选址踏勘论证通过后启动编制《G320芒市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土地用途调整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4）本项目用地规模严格按照节约集约用地相关要求、准入条件和行业用地标准等布设线位，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区域属于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确定的用地规模范围。
[bookmark: _Toc9959]6.2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合理性
6.2.1 政策符合性
（1）G320芒市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21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中鼓励类第24款第一条“西部开发公路干线、国家高速公路网项目建设”，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依据《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第9号令）中“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用地”第十六款：公路交通设施用地中，都有提到高速公路的条款，项目符合国家供地政策。
6.2.2 项目用地合理性
6.2.2.1经项目实际用地分析，项目总体用地指标、各项用地规模均未超出国家标准，符合公路项目建设用地。项目设计对用地规模进行了有效、严格的控制，项目用地符合节约集约用地。
6.2.2.2经项目路线方案比选、功能分区调整及省级专家实地踏勘论证，已对项目路线选址进了优化。
6.2.2.3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合理性
项目在选址比选的基础上不断优化项目用地布局，并根据省级专家实地踏勘论证意见，核减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同时从项目设计、公路工程及工程施工等方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减少对永久基本农田的占用；本项目选址过程中已尽量对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了避让，然而，仍有部分路基、桥梁，交叉工程无法避让永久基本农田。本项目优化选址后，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占用是合理的。
综上，该项目适用于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关于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情形，符合供地政策；项目用地规模均未超出国家标准，项目用地符合节约集约用地要求；项目通过方案比选、局部功能分区调整、实地踏勘论证及采取工程措施等，已尽量减少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故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较为合理。
G320芒市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占用芒市全域永久基本农田9.8471公顷，补划全域永久基本农田10.4557公顷，多补划了0.6086公顷；补划质量提高了2.0等，多补划水田5.1914公顷，均能满足补划要求。
项目占用坝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7798公顷，补划坝区永久基本农田面积3.7343公顷，多补划1.9545公顷，能满足补划要求。
项目占用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面积9.8471公顷，补划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面积10.4557公顷，多补划0.6086公顷，能满足补划要求。
G320芒市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占用补划全域、涉及乡镇永久基本农田均满足要求，补划后对芒市的全域、城市周边、坝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无影响。补划后水田面积增加5.1914公顷，补划质量提高了2.0等，永久基本农田更加集中连片。
6.2.2.4项目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地块上图入库
《G320芒市过境段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土地用途调整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通过论证审查后，按程序将补划后的永久基本农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上图入库，纳入法定保护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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